
 

 

 

南师教字〔2019〕27 号 

 

关于印发《南宁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实施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经学校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及第 14 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

现将《南宁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实施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南宁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实施办 

法 

 

 

南宁师范大学            

2019 年 6月 18日          

 

 

                                                                         

 南宁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18 日印发   



南宁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实施办法 

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做好“本科教学工程”国家级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教高函〔2012〕5 号）文

件精神，增强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加强对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的规范管理和质量监控，结合学校实际，特制订南宁师范

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实施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是以学生为主的创新

创业实践活动，由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参与和体验创

造、研究的过程，培养其创新和实践的思维及能力。 

第二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将贯彻公平竞争、择优

资助的原则，在专家评审的基础上择优立项。 

 

第二章 项目申报 

第三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对象是具备初步

的科研和动手能力，并且在学术研究方面或创新创业实践方面有

浓厚兴趣，有严谨的工作作风，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结协作精神

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第四条 立项资助的项目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立论



依据充分，研究内容和目标明确，研究方法和实施路线可行。申报

项目原则上应在 1 年内取得预期的研究结果，并完成结题工作（包

括经费结题）。未结题项目的学生不能申报新项目。 

第五条 立项资助项目包括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

业实践项目三类。创新训练项目是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

下，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研

究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创业训练项目是学生团队

在导师指导下，团队中每个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扮演一个或多

个具体的角色，通过编制商业计划书、开展可行性研究、模拟企业

运行、参加企业实践、撰写创业报告等工作。创业实践项目是学生

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采用前期创新训练项目

的成果，提出一项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者服务，以此为基

础开展创业实践活动。 

第六条 项目申请人为学生本人或团队，鼓励学科交叉融合，

鼓励跨学院、跨专业、跨年级，以团队形式联合申报。 

第七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每年申报 1 次，从学校

发出通知之日起开始受理。 

 

第三章 项目评审 

第八条 申请人或团队按要求认真填写《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申报书》，提交导师和学生所在学院审核。 

第九条 导师和学院应对申请项目内容的真实性、研究方案的



可行性及经费预算、能否为项目实施提供一定的工作条件和时间

等提出针对性的意见。 

第十条 各二级学院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评选后，汇总报送创

新创业学院，创新创业学院聘请有关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必

要时可组织现场答辩，批准立项后面向全校发文公布。 

 

第四章 项目实施与管理 

第十一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组织和管理由学校

创新创业学院负责。 

第十二条 项目立项后，项目负责人和指导教师应认真组织实

施，确保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事求是、诚实守信，按计划完成研究

工作。 

第十三条 受资助项目应由本科学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

下，依托校内各实验教学中心、开放实验室、重点实验室等平台条

件，制订科学合理、详细周密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严格按照实

施方案开展研究工作。全体成员应保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自主设

计和组织实施，做好研究过程记录。项目成员不得抄袭、拷贝、移

植他人成果，引用参考资料须在报告中注明出处。受资助项目应依

照计划提交项目中期进展报告。 

第十四条 指导教师要根据项目的实施计划及时给予指导，保

证指导时间与指导质量。指导教师不得代替学生完成研究内容，也

不得将自己的成果转嫁给学生。如因某种原因致使指导教师不能



完成指导任务，各学院指导小组要及时采取措施，确保指导工作顺

利进行。 

第十五条 学校、二级学院定期组织参加项目的学生开展学术

交流，并积极指导学生参加学术团体组织的学术会议，为学生创新

研究提供交流经验、展示成果、共享资源的机会；定期组织项目指

导教师开展经验交流。 

第十六条 在研究过程中，涉及变更研究内容、项目成员、调

整结题时间等事项，项目负责人应提出书面报告，经二级学院审

核，经学校同意后可适当延期或调整计划项目内容，但延期不得超

过半年。研究项目由于一些不可克服的原因而终止研究者，应由项

目负责人提交项目终止报告，并报创新创业学院备案。 

第十七条 凡执行不力，无故延期又无具体改进措施或经费使

用不当的项目，学校将责令项目主持人停止使用项目资助经费，并

视情节轻重收回部分或全部资助经费。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十八条 按照《南宁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实施。 

 

第六章 项目验收与结题 

第十九条 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必须撰写《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项报告书》，验收补充材料为论文、设计、专利

以及相关支撑材料。由各二级学院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结题验收，

报创新创业学院审核，必要时可组织答辩。 

第二十条 属本项目的成果发表时要注明“南宁师范大学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字样。 

 

第七章 其他 

第二十一条 对学生在学分与成绩认定方面的办法参照《南宁

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实践学分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认真履行项目指导工作的教师，指导成果可申报

教学成果奖；对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成效突出的项目成果，可

按学校最新的本科教学工作奖励办法对指导教师给予奖励。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由创新创业学院、

教务处负责解释。 


